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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京04民初96号 秦军（QIN JUN）、优派
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对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优派能源（阜康）煤炭
洗选有限公司、优派能源（阜康）煤业有限公司及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完毕。优派能源（阜康）煤炭洗选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192号 满江红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2018）京04民初192号原告北京国信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北京世纪泰尔信息咨询中心、被告绥中时骏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满江红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被告孙玉静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案中，原告请求本院判令四被告
立即向原告连带偿还股权本金2550000元及相应的股息、滞纳金、债权实现所需
要的费用等，被告需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出让变更手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的起诉状副本和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45日
内。上述案件定于2019年2月26日上午9点30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114 民初 11704 号
Wang Jin Yun（曾用名王金云）：本院受理的原告徐苗苗诉被告谢元冬与你法定继
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继承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32号楼A
单元A8号房屋；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前往本院领取
诉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公告有效期至2018年8月15日止。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薄雪萍（Bo Xueping）：本院受理原告薄雪松、薄雪
燕起诉你继承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一、判令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二区20号楼7
单元 101室房产归原告薄雪松所有；二、判令原告薄雪松按张学芬遗产 45%比例
继承张学芬遗产；三、判令原告薄雪松按张学芬遗产45%比例给付原告薄雪燕房
屋折价款（即涉案房产价值的50%×45%）；四、判令原告薄雪松按张学芬遗产10%
比例给付被告薄雪萍的房屋折价款（即涉案房产价值的 50%×10%）；五、如贵院
不支持上诉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涉案房屋由原告薄雪松、薄雪燕、被告薄雪
萍共同继承。其中薄雪松占有涉案房屋 72.5%份额；薄雪燕占有涉案房屋 22.5%
份额；薄雪萍占有涉案房屋5%份额；六、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受理该案后，通
过电话和涉外送达方式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但均未有效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材料。本院定于2019年4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你应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材坤：原告柏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燕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峰：原告潘建生、潘建敏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本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秦纳杰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
机选择的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于洁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2017）京0108民初26712号判决书
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其中违约金48650元，诉讼费1016元、公告费520元、
误工费及材料费2000元，共计52186元；2.自2018年3月5日起至被告户口实际迁
出之日止，每日50元的违约金由被告承担；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0日内为
答辩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
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开庭，地点在本院东2—19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庞红岩、庞萌：柴有卿诉你们及庞立国、庞洪烈、庞
东娃、庞萌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2号院2号楼2107号的房
屋由原告享有十二分之七的份额，五被告分别享有涉诉房屋十二分之一的份额；
2.依法分割登记在庞桂岭名下存单号分别为006140579（10万元）、01996066（8万
元）、06148092（7万元），共计25万元；3.依法分割庞桂岭军人保障卡中的款项；4.
依法判决被告庞立国偿还借款29500元，并分割属于庞桂岭的债权共计17208.33
元，共计46708.33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本案证据、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0日内为答辩期。你们应当自应诉通知书
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在海
淀法院复兴路法庭第三十三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MIYASIITA KAZUO(宫下和雄)：本
院受理胡依然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28号 黄艺（HUANG，
YI）、陈明慧（CHAN，MING WAI ANNIE）、李德恩·克里斯托菲尔（LEE DEAN
CHRISTOPHER HERNANDEZ）：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你们及厦门
墩峰进出口有限公司、泉州崇武半月湾度假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2018）京04民初12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证据材料、司法公开告知书、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 1月 8日 9时 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40号 黄艺（HUANG，
YI）、陈明慧（CHAN，MING WAI ANNIE）、陈国鑫（CHAN，KWOK YAM）：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你们及厦门墩峰进出口有限公司、泉州崇武半
月湾度假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8）京 04民初 140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证据材料、
司法公开告知书、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1 月 8 日 9 时 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 号 ：（2018）京 04 民 初 139 号 黄 艺

（HUANG， YI）、陈 明 慧（CHAN， MING WAI ANNIE）、陈 国 鑫（CHAN，
KWOK YAM）：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你们及厦门墩峰进出口有限

公司、泉州崇武半月湾度假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8）京
04民初 139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原告证据材料、司法公开告知书、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30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 月 8 日 9 时 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力：本院受理原告武汉中恒基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
张力、被告余晓安、被告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武汉大发
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武汉市海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17）鄂民初60号之五裁定，驳回了你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该裁定。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的期间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即视为不提出上诉。同时，本院已通过邮寄、司法协助、
公告等多种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现再次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中
恒基公司诉请本院判令：1.三被告立即支付中恒基公司实际投入款、报酬、利润共
计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 4399.4 万元；2.三被告立即支付中恒基公司违约金
至还清欠款之日（截至2017年8月31日违约金为7347.04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由三被告负担；4.三被告共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望你通过合法有效
的途径参与诉讼，在向本院提出各种请求时提供真实的住所地址、电子邮件、电
话号码以及微信号等可以有效联系到你本人的信息。如拒绝提供，相应法律后
果自负。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鄒振益：原告李厚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民
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安英（ZHANG AN YING）：本院受理原告张
建伟诉刘学军、张金岷与你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京0102民初79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现登记在徐塞名下的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8号楼1单元9、10号房屋（建筑面积116.9平方米，产
权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76343号）由张建伟继承；二、张建伟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给付张安英（ZHANG AN YING）补偿 10万元，刘学军补偿 5万元；
三 、徐 塞 名 下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账 号 为 0200215301021845583 的 账 户 内 存 款
532211.7 元 及 其 利 息 由 张 建 伟 继 承 ；四 、徐 塞 名 下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账 号 为
0200215301024011479的账户内存款113.3元及其利息由张建伟继承；五、徐塞名
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0200215302027024340的账户内存款518.24美元及其利息
由张建伟继承；六、徐塞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 0200220401001278660 的账户
内存款161349.35元及其利息由张建伟继承；七、张建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给付张安英（ZHANG AN YING）存款补偿348495.96元；八、驳回张建伟的其他
诉讼请求。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川 1102 民初 4713 号 林锦堆（台
湾）：本院受理彭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民、李宝华：本院受理原告赵建洲诉你们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5
日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公告 DHOOGE DIRK MICHEL
CHRISTIAAN GEORGES E：本院受理原告周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叠民初字第7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 0621 民初 4309 号 吴昌凤：本院受理

（2018）苏 0621 民初 4309 号孙道庆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法庭开庭（海安市长江西路 166 号）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桂0126民初3798号 张静盘（台
湾）：本院受理莫少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当
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调解建议书、开庭传票、审限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阳光司法
网启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7日9时在本院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静（英文名：JING ZHANG）：本
院受理原告肖英杰、贾凤霞起诉被告王梅和你、第三人北京万众恒基升泰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肖英杰、贾凤霞起诉要求：1.解除原告
与被告张静、王梅于2016年9月6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2016年
12月2日签订的《补充条款》；2.被告张静、王梅返还原告购房定金20万元、购房款
10万元；3.被告张静、王梅支付原告违约金41.2万元；4.被告张静、王梅支付原告
差价损失40万元；5.被告张静、王梅支付原告已支付给第三人的佣金 41200 元；
6.撤销原告与被告张静签订的网签合同；7.案件诉讼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等
其他费用由被告张静、王梅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依法
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该案诉前，
申请人肖英杰、贾凤霞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张静名下
115.32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被申请人张静名下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申
请人肖英杰、贾凤霞为此提供相应担保。本院作出（2017）京0114财保235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张静名下115.32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张静名下同
等价值的其他财产。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上述裁定作出后本院于2017年
9月28日查封张静名下房屋一处，查封至2020年9月27日。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明明：本院受理原告冯冀柏诉冯明明、冯栗、MI-

CHELLE XIAO FENG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相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个月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自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乐赛移动香港有限公司（LESAI MOBILE HK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北高智科技有限公司诉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乐
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乐赛移动香港有限公司（LESAI MOBILE HK
LIMITED）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开庭之日截止。本案定于2019年5月28日上午
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BEGLARYAN DAVIT（男，1977
年 12 月 31 日 出 生 ，护 照 号 码 ：AH0615052）：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董 乐 与 被 告
BEGLARYAN DAVIT离婚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1民初938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准予原告董乐与被告 BEGLARYAN DAVIT 离婚。本案受
理费300元，由原告董乐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2018年6月29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MUSTAFA MOSAVI：本院受理你与原告高成绪离
婚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原告高成绪与被告MUSTAFA MOSAVI离婚；2.双方之
子女高存仁、高存礼、高存智由原告自行抚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通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2018年12月21
日上午9时在本院五层第31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公告 WILLIAMS ROSS CHARLES：本
院受理刘佳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请判决原、被告离婚；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桂0303民初730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于2018年12月13日9时在本院二楼2号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铮：本院受理原告刘珊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
告刘珊珊要求判决与你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合议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靖：本院受理原告李冬阳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15日和30日。定于公告期满30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2017）京0108民初40013号 王春华：本院受理原告
北京恒之鸿业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春华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8民初40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王春华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北京恒之鸿业能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供暖费21186元；二、驳回原告北京恒之鸿业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2元及公告费2260元，合计2612元(原告北京恒之鸿业能
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北京恒之鸿业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100元(已交纳)，由被告王春华负担251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华：本院受理原告李日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合议
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北区3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孔春琼：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贸工经有限公司和被
告聚真楼茶业(深圳)有限公司和被告孔春琼的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18年12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通 告

2017年4月以来，贵安新区公安局陆续接到全国各地100

余报案人报称被中金物联商品交易中心现货交易平台诈骗。

我局高度重视，于2017年5月4日对中金物联商品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涉嫌诈骗一案正式立案侦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目

前案件已成功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已抓获归案，并查获冻结

了部分赃物赃款。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为进一步收集、固定

证据，支持配合案件后续相关工作，特通告涉及该案的受害

人：凡在中金物联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现货交易平台投资

购买过茶票并有实际损失的受害人，自此通告发布之日起三

个月内携带相关资料到贵州省贵安新区公安局报案，也可邮

寄报案材料至贵安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特此通告。

联系人：代警官15902611813，梁警官13809441416

电 话：0851-88900193

报案（邮寄资料）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湖潮乡白马

大道99号（贵安新区行政中心8号楼）

贵安新区公安局

2018年8月3日

通 知

王宏芸、朱春华同志：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我院近期将对在编不在岗人员

进行清理规范。你们长期未归，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请你

们见到此通知60日内回院说明情况或书面答复是否继续回院

工作，逾期按自动离职处理。特此通知。

山东省立医院人力资源部

2018年8月13日


